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院内配餐场地公开招租服务
项目需求
一、承包方资质要求
承包方须具备合法经营资质及相应服务能力，无违法违规记录，具体要求如下：
1.主体资质：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餐饮服务、食堂管理等相关内容；须在医院所在地取得有效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若涉及集体用餐配送，许可证主体业态需包含集体用餐配送单位，食品安全等级达到B级及以上优先。
2.信用要求：未被“信用中国”“中国政府采购网”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近3年内无重大食品安全事故、违法违规经营记录及严重不良投诉。
3.经验要求：具备餐饮服务管理经验，优先选择具有医疗机构食堂或大型企事业单位食堂承包经验的服务商，需提供过往合作案例（含合同复印件、服务评价等证明材料）。
4.人员资质：配备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专业团队，包括厨师、营养师（或聘请专业营养师顾问）、食品安全管理员等；所有从业人员持有效健康证上岗，定期按卫生防疫部门要求进行健康体检；厨师需具备相应从业资格证书，食品安全管理员需符合任职要求并履行相关职责，人员无犯罪前科、无传染病及精神类疾病。
5.其他要求：法人的分支机构以自己名义参与合作的，需提供法人出具的授权书；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服务商，不得同时参与医院食堂外包售卖点合作；不接受联合体合作。
二、食品安全管理要求
食品安全为外包售卖合作核心，承包方须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严格执行《集中用餐单位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确保饮食安全，具体要求如下：
1.制度建设：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食材采购验收制度、索证索票制度、仓储管理制度、加工制作管理制度、餐具消毒管理制度、应急预案等，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定期开展食品安全自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并将相关制度及自查记录报医院相关部门备案。
2.食材管理：食材采购须选择资质齐全、信誉良好的供应商，严格执行采购验收流程，查验食材生产日期、保质期、检验合格证明等，杜绝采购过期、变质、假冒伪劣、来源不明的食材；食材储存分类分区、离地离墙，冷藏冷冻设备运行正常，温度符合标准，防止交叉污染；食材加工严格遵循“生熟分开、荤素分开”原则，加工过程符合食品安全操作规范，杜绝加工不合格食材。
3.餐具与环境消毒：餐具、饮具及加工设备须定期清洗、消毒、保洁，消毒记录完整可追溯；食堂操作间、就餐区、仓储区等区域保持清洁卫生，每日清扫、定期消杀，垃圾及时清运，防止蚊虫、鼠类滋生，营造整洁卫生的就餐及操作环境。
4.应急处置：制定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配备应急物资；若发生食物中毒、食材污染等食品安全事件，须第一时间向医院及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报告，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配合调查处理，并承担相应责任。
5.监督配合：接受医院、市场监管部门及相关单位的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定期提交食品安全检测报告，主动配合医院开展食品安全培训及宣传工作。
三、膳食营养与服务要求
结合医院就餐人群特殊性，承包方须提供营养均衡、品种多样、符合不同人群需求的膳食，提升服务质量，具体要求如下：
1.营养配餐：聘请专业营养师，根据患者（不同病症、术后康复等）、医护人员的营养需求，制定科学合理的食谱，确保膳食营养均衡、搭配合理，兼顾低盐、低脂、低糖等健康需求；食谱每周更新，提前公示，接受就餐人员监督，可根据反馈意见及时调整。
2.膳食供应：合理安排开餐时间，满足不同人群就餐需求，提供早餐、午餐、晚餐及必要的加餐服务；针对住院患者，按自愿就餐原则提供免费送餐服务（特殊科室如精神科按医院要求执行），送餐过程中做好保温、防尘措施，确保餐食温度及卫生；根据医院需求，提供公务接待用餐、节日外卖等相关服务。
3.服务规范：从业人员着装统一、整洁，佩戴工牌、口罩、手套，文明用语、热情服务，杜绝态度生硬、推诿扯皮等行为；设置意见箱、公示投诉电话及反馈渠道，及时处理就餐人员的意见和投诉，反馈处理率100%，定期开展就餐满意度调查，持续改进服务质量。
4.价格管理：餐品价格公开透明，明码标价，杜绝乱收费、哄抬物价现象；餐品定价合理，兼顾性价比，符合医院及相关部门规定，价格调整需提前向医院报备，经同意后方可执行；可根据医院要求，按实际就餐数量结算餐费，结算流程规范、透明。
四、人员与日常管理要求
1.人员管理：承包方自行负责从业人员的招聘、培训、薪酬、社会保险等事宜，与从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建立人事档案；从业人员须严格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及食堂管理要求，服从医院相关部门的管理和调度；未经医院书面同意，不得擅自更换核心从业人员（如厨师、食品安全管理员），如需更换，须提前报备，确保替换人员资历不低于被替换人员，否则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2.日常运营：承包方负责食堂日常运营管理，合理配备从业人员，确保食堂正常运转；负责食堂设备、设施的日常维护保养（医院提供的主体结构及主要固定设施除外），及时维修故障设备，确保设备正常使用；严格遵守医院的消防安全、环境卫生、作息时间等相关规定，杜绝违规操作。
五、报价内容：
本次报价仅针对院内配餐点场地出租进行报价。餐食制作、食材采购、包装、场外运输、人员薪酬、餐具消杀、税费等所有其他费用均由供应商自行承担，不列入本次报价范围。职工餐、患者餐、陪护餐餐食价格由供应商自主制定，不得高于同期市场公允价格，由供应商自行向就餐人员收取，医院不另行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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